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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市监反垄断案〔2022〕1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：射阳县大米协会

法定代表人：***

类型：社会团体法人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11 月 22 日

业务范围：稻米生产、加工、销售咨询服务；行业维权；商

标、品牌建设；稻米产业化经营协调、服务。

住所：射阳县合德镇红旗路 53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1320924733306621X

二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根据举报，2021 年 12 月本机关对当事人涉嫌垄断协议问题

进行核实调查。经查发现，当事人在组织会员单位进行行业自律

过程中要求统一大米销售价格，该行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反垄断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垄断法》）。2021 年 12 月 22 日，本

机关正式立案。调查期间，本机关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检查，依

法提取了当事人及相关企业基础信息文件、财务报表数据、自律

公约等相关文件、会议材料、往来电子函件等证据材料，对相关

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，并多次与当事人沟通，听取陈述意见。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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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18 日，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，告知

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享

有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在法定期限内，当事人未行使

陈述、申辩权，也未要求听证。

三、案件主要事实

（一）通过自律公约要求统一价格

2021 年 9 月 9 日，当事人组织第五届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现

行《射阳县大米协会会员单位行为自律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自律

公约》）。《自律公约》中规定“4、协调销售价格……市场行情发

生波动时要相互协商，坚持优质优价，统一价格，滞销时不得相

互倾轧，保持相对稳定并与市场衔接……”。同时，在售后服务

条款中，要求各会员单位在外地选择一至两个销售窗口，收集射

阳大米价格相关信息，及时向协会反馈。

经对当事人调查发现，2003 年 12 月 18 日第二届会员大会、

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三届会员大会、2016 年 2 月 24 日第四届会

员大会通过的各版本《自律公约》中，均出现协调销售价格等字

样。2016 年发布的《射阳县大米协会关于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情

况的报告》中提到“打造射阳大米航母，有利于整合经营渠道，

统一销售价格”相关表述。当事人还在会员大会上向会员单位提

出“不能低于一定的价格销售”、“销售时统一价格”、“‘高端产品

打品牌，中端产品创效益，低端产品占市场’的经营之路，高端

的每斤都卖在 10 元以上”等要求。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四届十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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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会修订的《自律公约》起，明确出现“统一价格”的表述。

上述各版本《自律公约》由当事人组织起草，召集理事会、会员

大会向会员单位宣讲，并组织会员单位表决通过。

（二）出台制度措施推动协调价格

一是入会协议书明确要求会员履行自律公约。当事人吸纳会

员时，入会协议书中明确载明：“乙方必须履行《射阳县大米协

会章程》，执行《射阳县大米协会会员自律公约》”。2019 年 5

月以后，当事人与新入会会员签署的入会协议书中又增加了“不

执行上述要求中之一的自行退出协会会员”的约定。

二是出台商标准用证换发与自律公约履行挂钩的文件。当事

人于 2020年 4月 13日发布了《关于射阳大米商标准用证实行“五

挂钩”的意见》（射米协〔2020〕013 号），作出“五挂钩”要求，即

会员单位射阳大米商标准用证的发放必须与“……自律公约坚持

履行……”等五项重点工作进行挂钩。作为挂钩审核条件之一，

会员单位必须完成并执行自律公约才可取得准用证。执行自律公

约，也包含执行其中统一价格要求的条款。为推动自律公约履行，

当事人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版本《自律公约》开始，增加了“射

阳大米商标使用证和……自律公约履行……五项重点进行挂钩，

实行一年一发，集中分期换发，逾期停止使用射阳大米商标并退

出射阳县大米协会会员”，明确规定不遵守《自律公约》的会员

单位将不能换发射阳大米商标准用证或强制退出协会会员。后续

工作中，当事人多次提及自律公约执行要求，并制作了《射阳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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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商标使用证领取“五挂钩”审核表》，定期审核会员单位对自律

公约的执行情况。

三是组织评优评先鼓励会员单位协调价格。2019 年 8 月 23

日，当事人发布《关于开展执行自律公约模范企业评定工作的通

知》（射米协〔2019〕012 号）和《关于实行企业星级评定管理

的意见》（射米协〔2019〕014 号），前者评定标准中有“（二）

模范执行会员企业自律公约条款，在……价格执行……等各项规

定”要求；后者将“遵章守约”作为企业星级评定的一项考核指

标，并对一星至五星级企业分别制定标准，如五星级企业须“模

范遵守协会章程，执行自律公约和各项规定”。2020 年 10 月 15

日，当事人发布《关于开展诚信经营先进企业评定的通知》（射

米协〔2020〕017 号），开展“诚信经营先进企业”的评定工作，通

知中提及评定“诚信经营先进企业”需要满足“执行内部协调价

格……”的条件；附件诚信经营先进企业申请表的“诚信经营情况

统计”中有“执行价格情况”专项。同日，当事人发布《关于开展

执行行业自律公约模范企业评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射米协〔2020〕

018 号），附件执行自律公约模范企业评定标准中，参评标准之

一为“带头执行射阳大米商标使用证和……自律公约履行……五

项重点进行挂钩要求”。2020 年 10 月 16 日，当事人发布《关于

开展粮食行业“十秀”“十杰”评定的通知》（射米协〔2020〕020

号），“评选条件标准”中有“模范遵守协会《章程》和《自律公约》”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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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证据及证明事项

证据组一：当事人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复印件、射阳县大米协会章程、开户许可证、协会人员名单及

联系方式，2020 年射阳县大米协会会员名录等，证明当事人的

主体资格。

证据组二：当事人 2003 年以来历次讨论通过的五个版本射

阳县大米协会会员单位行为自律公约、射阳县大米协会会员单位

行为自律公约（修订本），射阳县大米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暨四

届一次理事会会议文件、协会简报第一三七期（含时任会长***

在射阳县大米协会四届三次理事会上的讲话）、射阳县大米协会

五届一次会员大会资料汇编，射阳县大米协会四届八次理事会、

四届九次理事会、四届十次理事会、2021.3.26 会长办公会会议

议程，当事人副会长询问笔录，江苏食为天粮油收储有限公司、

益海（盐城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、滨海县新发米业有限公司、滨

海县华春米业有限公司、射阳县天谷米业有限公司、射阳县六垛

米业有限公司、射阳县丰盛米厂、盐城市必新米业有限公司、射

阳金戈米业科技有限公司、射阳县卫中粮食加工厂相关管理人员

询问笔录 10 份及被询问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当事人《关于提供相

关补充材料的情况汇报》之十三“《自律公约》历次修订的相关

情况”等，证明当事人通过自律公约要求统一价格的情况。

证据组三：会员单位入会协议书 20 份，当事人关于射阳大

米商标准用证实行“五挂钩”的意见（射米协〔2020〕013 号）、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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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射阳大米商标使用证领取“五挂钩”审核表 14 份，关于开展

执行自律公约模范企业评定工作的通知（射米协〔2019〕012 号）、

关于实行企业星级评定管理的意见（射米协〔2019〕014 号）、

关于开展执行行业自律公约模范企业评定工作的通知（射米协

〔2020〕018 号）（附执行自律公约模范企业评定标准等）、关于

开展诚信经营先进企业评定的通知（射米协〔2020〕017 号）（附

诚信经营先进企业申请表）、关于开展粮食行业“十秀”“十杰”评

定的通知（射米协〔2020〕020 号），当事人 2021 年 3 月 26 日

会长办公会会议议程，江苏射阳大米集团有限公司、益海（盐城）

粮油工业有限公司、射阳县迎泉米业有限公司、射阳县天谷米业

有限公司、射阳县六垛米业有限公司、盐城市必新米业有限公司、

射阳县天彩粮食加工厂、射阳县兵胜米厂、射阳县卫中粮食加工

厂相关管理人员询问笔录 9 份及被询问人身份证复印件等，证明

当事人出台多项制度、措施推动协调价格的情况。

证据组四：调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、当事人副会长身份证复

印件及授权委托书、现场笔录，当事人关于射阳大米协会被举报

涉嫌价格垄断相关情况的汇报等，证明执法调查程序和当事人认

识、意见及配合调查的情况。

五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
本案中，当事人通过在《自律公约》中设立相应条款的方式，

明确要求各会员单位“协调销售价格”，并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修

订《自律公约》起，逐步强化、形成完整的统一价格协议。为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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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价格协议的执行，当事人陆续出台了多项制度、措施，并以退

出协会会员、停止使用“射阳大米”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作为约束条

件，要求会员单位执行含有协调销售价格内容的自律公约，努力

推动相关制度措施的落实。上述要求具有明显排除限制竞争的目

的和意图，虽然未发现当事人对会员单位执行统一价格情况进行

考核惩罚的证据，但约定内容对各会员单位具有潜在的制约力和

影响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约束逐步加强，价格协议排斥、

限制公平竞争的作用会越来越强，对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潜在危

害。作为行业协会，当事人本应当加强行业自律，引导本行业的

经营者依市场规律开展交易，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，但当事人

却以不合理条件作为约束，组织制定含有统一价格内容的《自律

公约》，并强制会员单位参与，违反了《反垄断法》第十六条“行

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”及

《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10 号令）

第十四条第一款“禁止行业协会从事下列行为”第（一）项“制

定、发布含有排除、限制竞争内容的行业协会章程、规则、决定、

通知、标准等”的规定，依法应予处罚。

依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“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

定，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，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

处五十万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

依法撤销登记。”及第四十九条“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确定具体数额

时，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”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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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决定，对当事人处以罚款人民币 40 万元整。

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

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携带本决定书原件，通过所在地任何一

家农业银行网点现场缴纳罚款或者通过其他缴费方式，如支票、

电汇等缴款至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华茂大厦支行，地址：江苏省南

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 269 号，户名：省罚收入暂收款项，账号：

10100201012001908，执法机关代码：165001。到期不缴纳罚款

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

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

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江苏省人民政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

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

间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5 月 27 日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